
 

 

 

 
 
 
 
 
 

税务评论 
 

银行业 CRS实施细则出台，中
国 CRS实施与监管稳步推进 
 
2017年 12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该细则是继《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1（以
下简称“CRS本地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2）自 2017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
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的首个明确规范金融机构 CRS尽职调查合规要求的
操作性文件。细则对银行业存款类机构开展 CRS尽职调查工作提供了更为明晰
的指导和操作规范，提高了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的可遵从性，对银行业开展
CRS尽职调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细则针对的对象为银行业存款类
机构，但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履行 CRS合规义务提供了参考。 
 
细则要点 
 
与管理办法相比，细则结合了银行业的业务特点，对 CRS尽职调查涉及的相关
概念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对部分个人账户和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流程
进行了细化。 
 
（一） 界定重要概念 
 
细则明确，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的 CRS 尽职调查涉及
的金融账户包括（活期、定期）存款账户，以及因办理所列举业务而为客户开立
的账户。上述列举业务包括：带有预存功能的信用卡业务，保证金业务，自营理
财业务，账户贵金属业务，国债业务，金融衍生品业务，由银行发起、设立或管
理的金融资产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业务。同时，细则将“注册验资账户”
列为可豁免 CRS尽职调查的金融账户。 
 
 

 
作者： 
 
北京 
俞娜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67 
电子邮件：natyu@deloitte.com.cn  
 
陆曦 
经理 
电话：+86 10 8520 7673 
电子邮件：xibjlu@deloitte.com.cn 
 
张莉 
经理 
电话：+86 10 8520 7883 
电子邮件：lynnzhang@deloitte.com.cn 
 
 

 
 
 
 
 
 
 
 
 
 
 
 

 
 
 
 
 

                                                
1 全文参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23078/content.html 
2 该文件系按照“统一报告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相关内容制定，请参见德勤税务评论：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17/deloitte-cn-tax-tap2592017-zh-170522.pdf 

   

税务 
期数 P267/2018 – 2018年 1月 5日 

mailto:natyu@deloitte.com.cn
mailto:xibjlu@deloitte.com.cn
mailto:lynnzhang@deloitte.com.cn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23078/conten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17/deloitte-cn-tax-tap2592017-zh-170522.pdf


对存量个人账户存在非居民标识，且账户持有人仍声明为中国税收居民的，细则
进一步明确，银行应当要求其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税务部门向个人出具的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证、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证明材料（如护照记载的出入境记录）、其他
由中国政府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 
 
（二） 细化尽职调查规范 
 
细则区别个人账户和机构账户，详细列示了在尽职调查过程中，账户持有人声明
文件信息与其他信息存在明显矛盾的审核要点： 
 

声明文件信息审核矛盾情形列示 
个人账户 
ü 声明信息与现有账户开立及反洗钱程序收集的身份信息不符 
ü 声明仅为中国税收居民，但账户持有人提供的国籍、证件类型、现居地址、电话为

境外（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ü 声明为非居民，但账户持有人提供的国籍、证件类型、现居地址等所属国家（地

区）与其声明的税收居民国（地区）不一致 
ü 其他存在明显矛盾情形 
机构账户 
ü 声明信息与现有账户开立及反洗钱程序收集的身份信息不符 
ü 声明仅为中国税收居民，但机构注册地址或实际经营地址、电话为境外（含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 
ü 声明为非居民，但账户持有人注册地址或实际经营地址所属国家（地区）与其声明

的税收居民国（地区）不一致 
ü 投资机构声明不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但其税收居民国（地区）不参与实施金融账

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ü 其他存在明显矛盾情形 

 
（三） 提出特别合规要求 
 
为了提高 CRS 合规监管效率，细则要求银行每年需在 5 月 31 日前将非居民金
融账户信息报送给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银行应于每年 6月 30 日前向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书面报告上一年度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
细则指出，该报告内容应具体包含制度建设、业务流程、信息报送、问题建议等
方面。 
 
德勤观察与评论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金融机构须按照如下的时间表完成对账户持有人的尽职调
查并履行注册登记和申报的义务。 
 
尽职调查： 
 

账户类别 描述 尽职调查程序 时间要求 

个
人 

新开 
2017年 7月 1日以后
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性审核 2017年 7月
1日开始 

存
量 

低净
值 

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账户加总余额不超过
100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电
子） 

2018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高净
值 

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账户加总余额超过
100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电子+
纸质）+询问客户经理 

2017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机
构 

新开 
2017年 7月 1日以后
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性审核 2017年 7月
1日开始 

存
量 

小额 
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账户加总余额不超过
25万美元 

无需处理 无 

其他 
截至 2017年 6月 30
日账户加总余额超过 25
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部分账
户声明文件 

2018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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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记和信息申报： 
 
金融机构应当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办理注册登记，并且于每年 5月 31日前按要求报送其非居民
账户有关信息。 
 
细则结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情况，基于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对银行尽职调查流程和要求做了适当简化和调整，更加
贴合银行的业务实际，也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具有统一规范，适度减少了不同银行实施尽职调查的差异。
目前，德勤已经为诸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 CRS 合规咨询服务。据了解，不少大型商业银行在细则正式发布前，在实施
CRS 对账户持有人的尽职调查时已充分参考和借鉴了有关规定，相关的尽职调查也在按照上述管理办法要求的时间表按部
就班地进行。 
 
此外，细则对于指导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要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方面，细则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客户类型、业务流程等均有所不同。我们了解到，其他非银行
金融机构也非常期待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行业监管部门制定适用于本行业的 CRS实施细则或类似的指导意见。 
 
伴随着细则的发布，2017 年 12 月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还同步开放了“多边税务数据服务平台”，作为金融机构 CRS
注册登记和未来申报的平台。非银行金融机构原则上也应在 2017年 12月 31日之前在该平台办理金融机构的 CRS登记
注册，方便后续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申报。我们了解到，2017年 12月 31日后，该数据服务平台的注册登记功能
仍然有效开放，因此，我们建议在截止日期后仍未办理 CRS登记注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需尽快登陆网站办理注册。 
 
从管理办法的发布，到实施细则的出台，再到 CRS 注册登记的全面启动，中国 CRS 实施与监管正在稳步落实。从时间表
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原则上应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个人高净值账户的尽职调查工作，并且需要在 2018 年未来
的数月内积极准备 CRS 下相关非居民账户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报送；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兼顾新增账户、个人低净值存
量账户和机构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工作。 
 
因此，我们建议各金融机构应主动审视自身的 CRS合规工作的准备情况，积极应对，及时履行 CRS各阶段的合规要求。 
 
德勤 CRS咨询服务团队提供风险评估与分析、尽职调查实施落地咨询、代理注册和申报等咨询服务，我们将继续跟进相
关法规的进展，为您及时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行业经验，欢迎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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